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爭點 看  過來 

【議事規則與司法審查】20 

(一) 爭點意識： 

   基於國會自律權之本旨在於國會基於自律權不受他機關參予

控制且不受審查，然而孟德斯鳩又成言，若有一絕對權力，將生

腐敗。則若立法自律產生問題，司法得以審酌，將導致自律權之

空間減少，然而若不給予審酌，則可能使自律權成為巨大巨獸，

故而在此應檢討，自律權與權力制衡間之臨界點應置於何處？ 
(二) 爭點討論： 

1.議事規則之司法審查： 
(1) 比較法上討論： 

 同意得為司法審查者：在日本，多數學說認為其憲法第81
條明定之最高法院得審酌事項包含國會議事規則，且由於

國會議事自律來自憲法，不可能逾越憲法規範之特權，自

亦不得違反憲法界線。 
 不同意為司法審查者：有認為，若介入自律規則之探討，

將使他機關感到尷尬，故而議事規則乃政治問題，憲法法

院不得干涉。 
(2) 我國：釋字第342號。 

 雖然立法議事規則之訂立乃立法職權，於不違反憲法之範

圍內得為自行訂定。 
 議事規則如何踐行，屬於立法內部事項，依據權力分立原

則，其他機關予以尊重，故除重大違憲外，原則上非釋憲

機關之審查對象。 
 

 
20  羅傳賢，同註1，頁338-361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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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議事程序之司法審查： 
(1) 比較法： 

 否定說（轉引用至：Field v Clark案）： 
A. 法院不具有彈性與形式多樣性，無法代替立法機關決定

議事程序是否符合議事規則，則為確保立法機關於意思

形成過程達到自主目的，議事程序之內容也不應受到他

機關任何干涉。 
B. 依據國民主權原則，具民主之議事機關不應受非民主之

司法機關所審查。 
C. 國會決議程序之有效性等屬於政治問題，應由國會自行

決定。 
 折衷說：原則上不審查，然而議會特權若涉及普通法

（common law）問題或涉及人民權利之爭議，則須由法

院介入。 
(2) 我國之討論： 

 肯定說：立法院決議僅是使法律實質存在之法律狀態之決

議，然司法審查則連實質問題都可最終決定，故此種形式

上問題之審查，當屬司法決定權限，當然得以審查。 
否定說：對於國會基本運作事項，乃政治問題，屬於立法

院自律範圍，而屬核心領域，不在司法審查範圍之內。 
 折衷說：主張議事程序淺顯易見的違憲無效為原則，例外

承認司法審查制度，例如：嚴重程序瑕疵，應可使司法得

介入。 
3.紀律懲戒之司法審查： 

(1) 肯定說：立法內部人員與立法院僅是特別法律關係，而有特

殊地位，司法非不得介入，但須尊重立法機關之決定。 
(2) 否定說：政治問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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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 結論： 

   雖然議事自律乃在於保護立法機關，然而基於程序正義具有

其優先與獨立價值，當事人對程序為參與時，應體現出理性、公

正、人道等，因此建議立法院於善盡議事時，應秉持程序正當，

從而避免發生重大明顯瑕疵造成司法可能得以介入之困擾。 
  
  

於黨團協商後之法律，進入二讀程序中，已經參與之黨團不得發表意

見，亦不得異議，如此將使二讀逐條討論成為共識決，而使二讀程序僅剩

逐條宣讀之功能，架空逐條討論之意義與目的。 
  

 
打鐵趁熱練功房 

我國某縣縣議員某甲，曾因不滿議會決定把定期大會質詢時間縮為

六天，在議事廳咆哮，並在臉書PO文嘲諷，遭縣議會停權三個月。某
甲提起行政訴訟要求撤銷停權處分，同時聲請定暫時狀態假處分以維護

議員職權，最高行政法院認為：司法對議會自律權應予一定程度的尊

重，是「司法審查密度」的問題，而非「地方議會就自律事項所做的決

定，不屬於司法審查對象。」行政法院有受理某甲請求針對停權處分定

暫時狀態之假處分的權限。最高行政法院並認為：某甲停權期間無法出

席定期大會並行使議員職權，造成法律上不利益，受有重大損害，而具

有急迫性。據此，最高行政法院認為某甲有理，裁定某甲可暫時行使職

權並出席議會。試分析本案並論述己見。（40分） （112警特） 

【擬答】 
      

(一) 懲戒權屬於議會自律之一環： 

1. 按議會自律權乃權力分立之具體實踐，使議會機關可經議會自律拘

束內部人員，自律內涵又包含：警察權、家宅權等。進而，所謂之

議會自律，係指國會可自主決定議事規則，並且控管會場內之時


